
教师评学工作实施办法

教师评学是教师对所授课程学生学习情况做出的总体评价，

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环节之一，对了解学生学习现状、促进学

风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建立和完善教师评学指

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保证教师评学工作正常有序开展，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 评学原则

（一）以学生为中心原则：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

学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通过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

效果的观测评价，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二）客观公正原则：教师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

公正、准确地对学生学习情况给予评价，评价结果能够反映真实

的学风状况。为了保证评价的客观真实，教师在平时要加强过程

管理，全面了解学生。

（三）持续发展原则：建立有效的反馈途径，有效调节和控

制学生学习状况，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教师根据学生

的学习个性，肯定学生的发展优势，鼓励学生发挥长处克服缺点，

消除障碍，全面发展，不断提高自身能力。

第二条 评学范围

评学主体：承担全日制本、专科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

评学对象：在校全日制本、专科班级学生。

第三条 评学内容



（一）学生学习基础：包括知识基础和方法基础。

（二）学生学习态度：包括出勤和课堂纪律情况。

（三）学生学习过程：包括预习复习、课堂参与以及课程学

习思辨提问情况。

（四）学生学习效果：包括知识的掌握、能力提升、思政育

人效果以及核心素养提高情况。

第四条 评学程序

（一）评学工作由质控办统筹，各教学单位组织实施，各教

研室具体执行，每学期一次。

（二）教师评学前，各教研室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学校评

学的相关文件，熟悉评学的各项指标要求，统一认识，明确目的，

严肃认真地做好评学工作，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可信。

（三）各教学单位负责统计、汇总本单位教师评学结果，召

开评学工作会议，提出教与学的改进意见和办法。

（四）质控办对全校的评学结果进行汇总、统计和分析。

第五条 评学要求

（一）所有承担本专科学生教学任务的教师均应参加教师评

学活动。教师要以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对本人负责的态度

积极参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评学工作，确保评学结果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

（二）各教学单位应将教师评学结果与学生评教结果对比分

析，总结教与学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师的教学内容、

方法、手段等，加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与引导，更好地实现教学

相长。



（三）各教学单位应针对教师评学工作中反映的具体问题，

采用多种方式向学生反馈教师评学情况，与学生共同探讨激发学

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习效果的办法和途径。

第六条 评学结果

（一）评学结果统计方法：按行政班级统计，计算出的平均

分作为该班级的教师评学最终得分。

（二）评教结果分为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

中等（70～79 分）、合格（60～69 分）、不合格（60 分以下）

五个等级。

（三）结果运用。教师评学的数据和结果将提供给学校、有

关职能部门和各教学单位，为了解学生学习现状提供重要途径，

为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提供重要依据，为加强学风建设

提供决策信息，为加强教师教学反思、改革教学方法提供信息来

源。

第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学校授权质控办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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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教师评学指标体系

被评价班级： 评价教师：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学习基础 学生具备学习本门课程的知识基础和方法基础。 5

学习态度

认真履行请假手续，学生出勤率高，无迟到、早

退等方面情况；学生携带教材情况较好。
10

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学生抬头率高，

注意力集中；认真独立按时保质完成教师布置的

各项学习任务，无抄袭等现象。

10

课堂秩序好，上课时无打瞌睡、吃东西、玩手机

等与学习无关的行为。
10

学习过程

自学能力较好，能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阅

读教师指定的参考文献和相关资料。
10

跟随教师思路，理解授课内容并能认真做好笔

记；能理论联系实际，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

提升。

10

师生互动好，课堂气氛活跃，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与答疑辅导。
10

课堂学习深入，独立思考，经常主动思辨提问。 5

学习效果

学生掌握了课程目标要求的知识体系。 10

学生能活学活用本课程知识，提出、分析、解决

问题的能力有所提升。
10

班级具有良好的学风。 10

总 分 100

学生学习情况分析及建议：




